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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療護海外研習專案

101.07.10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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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安寧臨床從業人員吸收國外安寧療護新知，精進專業知能，培養國際情誼，本會於98年起規劃「安寧療護海外研習專案」，自國內各醫療院所中遴選合適之臨床從業人員，含醫師、護理、社工、牧靈人員及志工等，實際赴海外參與具國際性的安寧療護短期研習課程，希冀透過本案之執行，使各臨床從業人員於國外進修研習的過程中，學習到更多的安寧新知，亦能與台灣安寧同仁分享所學。
· 本案為一持續性的專案計劃，因此並無申請之期限限制，惟行政審核作業需有足夠的時間，請申請人需於出發前二至三個月提出申請，謝謝。
· 申請對象-

1. 本會合約醫院之安寧療護臨床從業人員（含醫師、護理、社工、牧靈人員及志工等）。

2. 必須取得下列任一語言能力證明：
1. 通過托福（TOEFL）檢定測驗：

A. 紙筆測驗托福PBT-TOEFL 500分以上。
B. 電腦測驗托福CBT-TOEFL 173分以上。

C. 新托福iBT-TOEFL 61分以上。

2. 多益（TOEIC）測驗550分以上。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測驗。
3. 在安寧療護相關領域服務達二年以上者為佳。

· 申請辦法-

1. 本案所指國際性短期研習課程是由「與安寧療護相關之國際性組織或醫療機構」辦理之短期研習課程，其類別可包括國際會議、研習會、短期進修或臨床見習課程。
◎ 101年度本會推薦參與之研習會：

(1)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alliative Care，October 9-12, 2012 in Montreal, Canada  會議訊息：http://www.palliativecare.ca/pdf/Pal_DetailedEng2012.pdf
(2) 前述國際研習會訊息為本會所推薦，如各位安寧同道尚有其他期待研習課程欲參加者，亦歡迎您提出申請。
2. 請申請人自行確認及報名欲參與之安寧療護國際會議或短期研習課程，並填妥申請表格後向基金會提出申請。
3. 本會編列補助費用，並依進修地點區分補助費用上限：
1. 歐洲、美洲、澳洲或紐西蘭 NT$50,000。

2. 亞太地區　　NT$25,000。

3. 日    本    NT$30,000。
4. 請於研習結束後兩個星期內備妥下列費用單據影本，逕擲本會核銷。

1. 檢附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機票票根、登機證。

2. 國際會議主辦單位核發之會議參與證書影本或研習機構核發之授課證明。

· 權利與義務：
1. 研習結束回國後：

1. 需於一個月內繳交中文研習心得報告（約2000字以內），並刊載於本會會刊。
2. 由本會安排與安寧同道分享所學。
2. 各院有相關規定者，依其規定。




101年安寧療護海外研習專案 補助出國進修申請表
	申請項目
	(研討會 (論壇/座談會 (短期進修課程 (臨床見習課程 (其他：　　　　　　　　　 

	申請人姓名（含中英文）
	（英Last name, First name；中） 

※英文請寫護照英文姓名
	身份證
字  號
	

	服務機構
	
	部門單位
	
	職　稱
	

	工作年資
	
	從事安寧

照顧之年資
	

	聯絡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傳  真
	
	手 機
	

	戶籍地址
	（請領本會補助款之用，包括區鄰里）

	研習課程/

 會議名稱
	英文：



	研習主辦

單位名稱
	英文：



	研習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研習地點
	

	(請列出您參與此次研習課程的目的、需求及預期效益：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註：表格如不敷填寫，請另紙填附。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


聯 絡 人：謝佳雯


聯絡電話：(02)2808-1130或2808-3213	傳真號碼：(02)2808-3214


聯絡地址：(251)台北縣淡水鎮民生路45號 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2樓


E-mail：� HYPERLINK "mailto:wen0923.wxyz@ms1.mmh.org.tw" ��wen0923.wxyz@ms1.mmh.org.tw�  網站：� HYPERLINK "http://www.hospice.org.tw" ��http://www.hospice.org.tw�





~提醒您~


出發前，所需繳交資料，除申請表外，另須檢附文件如下：


國際研習會主辦單位，致申請人之開會或上課通知。


國際研習會之課程表。


語言能力之證明文件影本。











